翻译资料保密协议

甲方： 
乙方：大连友好翻译有限公司

甲乙双方根据有关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法规，平等自愿，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交给乙方需要翻译的资料稿件所涉及的知识产权、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，包括产品的制作工艺、数据、程序、设计，客户名单，货源情报，营销计划，合同协议，经营决策，专利技术等内容属于保密的范围和内容。非上述内容但甲方要求保密的信息资料也属于保密的范围和内容。

二、未经甲方授权，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（包括口头、书面、间接、直接）将本合同规定的保密信息泄露给任何第三方。

三、乙方及其相关人员不得使用甲方作为保密内容的信息资料谋取利益，也不得出售给其它任何第三方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。

四、乙方与本单位从事翻译工作的员工签订保密合同，保证甲方的保密信息万无一失。

五、翻译项目完成后，乙方应立即销毁、删除该项目的所有信息和材料，未经甲方的许可，乙方不得擅自拷贝、复制或者以任何形式散布传播该信息和材料。

六、因为乙方保管不当将甲方提供的材料丢失，应视为将保密信息泄露给了第三方。

七、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，应立即停止泄露保密信息的侵害行为，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其数额相当于翻译材料的全部报酬，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实际损失。

八、甲乙双方未尽事宜，通过补充协议予以确定，补充协议和本协议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九、履行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可以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均可向大连中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十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十一、本协议书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





乙方（盖章）：大连友好翻译有限公司

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